
华泰财险附加赔款接受人条款（2025 版 CB-H） 

 

当财产的权益相关方为债权人或抵押权人，保险人应： 

 与被保险人核定损失金额；并且 

 按相关权益的优先顺位，向被保险人和权益相关方支付损失或损坏的赔款。 

 

即使出现以下情形，权益相关方仍然有权获得赔款： 

 因被保险人未能遵守本保险条款，其理赔申请被保险人拒绝；或 

 权益相关方启动了拍卖或相似的程序 

 

前提是该等权益相关方：  

 在投保人未能按约定支付当期保险费的情形下，按照保险人的要求支付该等保险费； 

 按保险人的要求在 60 天内提交签字确认的损失证明； 

 将其知晓的任何所有权、占用性质的变更或任何风险的实质性变更通知保险人。 

 

权益相关方可获得赔偿以以下金额的较低者为准： 

 丢失或受损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； 

 权益相关方在财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； 

 保险单对丢失或受损财产的责任限额。 

 

若保险人向权益相关方赔偿了任何损失或损坏，同时因被保险人的行为或被保险人未能遵守

本保险条款拒绝向被保险人进行赔付，则： 

 权益相关方的权益应转让给保险人，且应以保险人已经赔偿的部分为限；且 

 权益相关方收到赔偿的权益不应受到影响。 

 

本保单其他条件维持不变。 

 

 

 


